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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海达北路399号康洲科创园B1座1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2,670,3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2,670,3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27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27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赵燕女士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亦争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485,978 99.9390 174,025 0.0574 10,366 0.0036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484,565 99.9386 174,238 0.0575 11,566 0.0039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484,578 99.9386 174,225 0.0575 11,566 0.0039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107,983 99.4837 1,553,495 0.5132 8,891 0.003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487,238 99.9394 176,902 0.0584 6,229 0.002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452,675 99.9280 211,465 0.0698 6,229 0.0022

7、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168,583 99.5038 1,495,557 0.4941 6,229 0.002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1,126,660 99.4899 1,530,743 0.5057 12,966 0.004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关于选举赵燕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2,032,550 99.7892 是

9.02 关于选举郭珈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2,095,316 99.8100 是

9.03 关于选举李亦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2,163,743 99.8326 是

9.04 关于选举汪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2,095,239 99.8099 是

9.05 关于选举于静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2,088,288 99.8076 是

9.06 关于选举陈玉鑫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2,103,540 99.8127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关于选举姚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2,151,085 99.8284 是

10.02 关于选举陈达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2,102,326 99.8123 是

10.03 关于选举徐文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2,099,469 99.811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17,607,983 91.8499 1,553,495 8.1036 8,891 0.0465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8,952,675 98.8644 211,465 1.1030 6,229 0.0326

7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17,668,583 92.1661 1,495,557 7.8013 6,229 0.0326

8 关于修订部分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17,626,660 91.9474 1,530,743 7.9849 12,966 0.0677

9.01

关于选举赵燕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532,550 96.6728

9.02

关于选举郭珈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595,316 97.0003

9.03

关于选举李亦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663,743 97.3572

9.04

关于选举汪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595,239 96.9999

9.05

关于选举于静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588,288 96.9636

9.06

关于选举陈玉鑫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603,540 97.0432

10.01

关于选举姚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8,651,085 97.2912

10.02

关于选举陈达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8,602,326 97.0368

10.03

关于选举徐文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8,599,469 97.021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票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 议案4、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及议案10对中小股东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玉新、刘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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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并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赵燕女士、郭珈均先生、李亦争先生、汪卉先生、于

静女士、陈玉鑫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姚洋先生、陈达亮先生、徐文鸣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 上述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华熙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赵燕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列表如下：

姓名 职务

赵燕 董事长

郭珈均 董事

李亦争 董事

汪卉 董事

于静 董事

陈玉鑫 董事

姚洋 独立董事

陈达亮 独立董事

徐文鸣 独立董事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专门委

员会并选举委员的议案》，同意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并选举以下人员出任委员或召集

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不存在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陈达亮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的规定。

委员会 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赵燕 姚洋、郭珈均、李亦争、汪卉

审计委员会 陈达亮 陈玉鑫、徐文鸣

提名委员会 姚洋 陈达亮、于静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徐文鸣 陈达亮、赵燕

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 姚洋 赵燕、徐文鸣

风险管理委员会 陈达亮 赵燕、李亦争、徐文鸣、汪卉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

经理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的议案》，聘任赵燕女士

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郭珈均先生、李亦争先生、汪卉先生、相茂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其

中李亦争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汪卉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高级管理人员列表如下：

姓名 职务

赵燕 总经理

郭珈均 副总经理

李亦争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汪卉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相茂功 副总经理

公司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

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人员均具备出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同时

李亦争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董秘任职资格已获上海

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备案通过。

特此公告。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赵燕女士

赵燕，女，1966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生物专业本科毕业，理学学士，美国福坦莫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2000年至2002年任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自2003年至2019年3月

任华熙福瑞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公司前身）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目前， 赵燕女士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283,

5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8.86%；通过上海琰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1,378,723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29%；赵燕女士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被授予386,400股限制性股票，其中115,920股限制性

股票已归属，赵燕女士直接持有公司115,92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2%，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赵燕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珈均先生

郭珈均， 男，1975年9月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美国福坦莫大学，

MBA，研究生学历。1998年8月至2001年10月任山东省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科员；2002

年1月至2008年8月任华熙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2008年9月至2012年6月任华熙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8年8月至2018年5月任华熙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任华熙福瑞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公司前身）首席运营官；2019年3月

至12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首席运营官；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郭珈均先生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共计被授予184,

000股限制性股票，其中55,200股限制性股票已归属。 截至目前，郭珈均先生直接持有55,

200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亦争先生

李亦争，男，198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投资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 2008年6月至

2015年4月任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副总裁；2015年5月起任广东

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总经理； 自2016年4月起兼任该公司董事会秘书；

2021年1月加入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李亦争先生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共计被授予60,000

股限制性股票。李亦争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汪卉先生

汪卉，男，198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业工程

系，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2007年至2018年历任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师、经理、高级经理；2018年至2019年任中海晟融（北京）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风控部副总经理；2019至2023年任睦邻企业管理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财

务部总监；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任中航材利顿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3年

9月加入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汪卉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相茂功先生

相茂功，男，198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山东大学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专业，研究生学历。 2009年至2014年，就职于鲁南制药集团；2014年至2015年就

职于海大博远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至2021年就职于山东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2021年3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全球供应链平台执行主任、核心技术人员。

相茂功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股票代码：002269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高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高申鹿鸣启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通园路199号联发工业园9幢3楼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股权变动性质：减少（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签署日期：2025-06-10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邦服饰” ）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美邦服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高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高申鹿鸣启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上市公司、

美邦服饰

指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

本报告书

指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规则》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高申鹿鸣启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深圳高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19096

管理人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刘文广

管理人注册资本 1,000万(元)

管理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2747008H

管理人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通园路199号联发工业园9幢3楼

管理人营业期限 2015年6月15日至无固定期限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权

刘文广 无 男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苏州 否

石庆华 无 男 监事 中国 苏州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董事在上市公司没有任职或兼职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私募证券基金资产管理需要，截止2025年06

月10日，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24,375,020股。

二、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持有的美

邦服饰股份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情况

一、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150,00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5.97%。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125,624,98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4.99%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信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均价

（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深圳高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表“高申鹿鸣启航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

集中竞价

2025年5月22日至

2025年6月10日

1.79258 24,375,020 0.970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深圳高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

“高申鹿鸣启航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

普通股 150,000,000 5.97% 125,624,980 4.9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竞价减持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况。

第五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高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高申鹿鸣启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2025年06月10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义务披露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1、美邦服饰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人：刘宽

3、联系电话：020-6818299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深圳高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高申鹿鸣启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日期：2025年06月10日

附表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美邦服饰 股票代码 00226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高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

“高申鹿鸣启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

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150,000,000

持股比例：5.97%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权益变动后数量：125,624,980

变动比例：0.9701%

权益变动后比例：4.99%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5年06月10日

方式：集中竞价减持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否□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否□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增加或减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

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制度的规定即时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深圳高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高申鹿鸣启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2025-06-10

证券代码：

002950

证券简称：奥美医疗 公告编号：

2025-036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截至公告日通过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14,507,510股，该部分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

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分配比例=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

10，即37,125,473.82元÷618,757,897股×10=0.600000元/每10股（上述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

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实际现金分红的分配比例×实际参与分

配的股本÷10=0.600000×618,757,897÷10=37,125,473.82元；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10=37,125,473.82元÷633,265,407股×

10=0.586254元（上述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按公司总股本折算

每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37,125,473.82元÷633,265,407股

=0.0586254元/股。 （上述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

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金额=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586254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25年4月24日公司总股本

633,265,407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4,507,510股）的股本总额618,

757,897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6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7,125,

473.82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

则调整。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633,265,407股，剔除因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

依法不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14,507,510股后，本次可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为618,757,897股。自分配

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4,507,510股后的618,

757,89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

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

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0.5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9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截至公告日通过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4,507,510股，该部分股份不享有利润

分配权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分配比例=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10，

即37,125,473.82元÷618,757,897股×10=0.600000元/每10股（上述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

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实际现金分红的分配比例×实际参与分配的

股本÷10=0.600000×618,757,897÷10=37,125,473.82元；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本次

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0=37,125,473.82元÷633,265,407股×10=0.586254

元（上述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37,125,473.82元÷633,265,407股=0.058625元/

股（上述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

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金额=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58625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以下事项的股票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锁定期届满

后2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即11.03元/股。 若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为10.88元；2019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为6.85元；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为5.97元；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

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为5.76元；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

持价格为5.70元；；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为5.67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将对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调整后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

格为不低于5.61元。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8号田厦金牛广场A座19楼奥美医疗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郑晓程、王远东

电话：0755-88299832

传真：0755-88299325

电子邮箱：ir@allmed.cn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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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届9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2025年06月11日，本次董事会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三）公司现有八名董事，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项目投资的议案》

经审议与表决，董事会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项目投资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云南

尖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投资29,985.21万元，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大白岩南部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旁边

建设一条年产300万吨骨料砂石生产线。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经审议与表决，董事会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并通过了

该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尖峰集团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公告》（临2025-026）。

该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与表决，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尖峰集团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2025-027）。

三、相关附件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9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尖峰集团 证券代码：600668� � � � � � � � �编号：临2025-026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9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一大股东金华市通济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候选

人陈春晖先生（简历附后）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认为该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陈春晖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春晖先生：1974年11月出生，本科，经济师。 1993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金华市通济国有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投资部经理，金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现任金华市国有

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投资发展部副经理，兼任浙江陆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东阳市陆港物流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

证券代码：600668� � �证券简称：尖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7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27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婺江东路88号尖峰大厦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7日

至2025年6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刊登于2025年6月12日的《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将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68 尖峰集团 2025/6/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6月26日，上午 8：30一12：30，下午 13：00一17：00。

（二）登记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婺江东路88号尖峰大厦董事会办公室306室。

（三）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一）、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

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一）、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

理登记。

3、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信函以到达邮戳为准。 以传真方式办理登记的，上述

授权委托书原件应至少在2025年6月26日下午17：00前送交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联系人：朱坚卫、余果

联系电话：0579-82320582、0579-82324699

传真：0579-82320582、0579-82324699

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江东路88号尖峰大厦306室。

邮编：321000

2、本次大会现场会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尖峰集团十二届9次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439� � � � � � � �证券简称：贵州三力 公告编号：2025-033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海南悦欣医

药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持有公司股份2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244%；公司副董事长、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张千帆持有公司股份714,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44%；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毅

持有公司股份1,3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58%；公司副总经理余渊持有公司股份325,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793%；公司副总经理罗战彪持有公司股份3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03%。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持股5%以上股东海南悦欣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因自身业务需求，拟从2025年7月3日至

2025年10月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49,011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5000%)。

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千帆因个人资金需求，拟从2025年7月3日至2025年10月2日

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78,650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436%)。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毅因个人资金需求，拟从2025年7月3日至2025年10月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33,75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814%)。

公司副总经理余渊因个人资金需求，拟从2025年7月3日至2025年10月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5,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10%)。

公司副总经理罗战彪因个人资金需求，拟从2025年7月3日至2025年10月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6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46%)。

公司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海南悦欣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张千帆；董事、副总经理王毅；副总经理余渊；副总经理罗战彪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海南悦欣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1,000,000股

持股比例 5.124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21,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张千帆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714,600股

持股比例 0.174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14,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00,000股

股东名称 王毅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335,000股

持股比例 0.325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1,33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余渊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325,000股

持股比例 0.079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32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罗战彪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370,000股

持股比例 0.090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37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海南悦欣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049,011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500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049,011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3日～2025年10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业务发展需求

股东名称 张千帆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78,65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43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78,65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3日～2025年10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及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王毅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33,75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81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33,75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3日～2025年10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余渊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5,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1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5,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3日～2025年10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罗战彪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4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3日～2025年10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千帆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三力投资

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通过三力投资持有的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 本人通过三力投资间接持有的股份之外的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股份，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

3、自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若公司股票在上述期间存在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

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5、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海南悦欣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副董事长、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千帆；董事、副总经理王毅；副总经理余渊；副总经理罗战彪均根据个人资金需求

及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

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作出的相关承诺，实施本次

减持计划。 在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